
 

 

 

股票简称：美好集团      股票代码：000667    公告编号：2016-25 

 

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经2016年2月4日召开的公司总裁办公会审议，公司以2,600万元价格将所持

有的武汉园博园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园博园置业”）52%股权（以下简称“标

的股权”）转让给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湖高新”）。 

上述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事项在公司总裁办公

会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批。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1993年3月19日； 

3、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420100000029012； 

4、注册资本：63,425.7784万元； 

5、法定代表人：喻中权； 

6、住所：武汉市东湖开发区佳园路1号； 

7、经营范围：高新技术产品、电力、新能源、环保技术的开发、研制、技

术服务及咨询、开发产品的销售；环保工程项目投资、建设、运营和维护；科技

工业园开发及管理；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资质二级）；针纺织品、百货、



 

五金交电、计算机及配件、通信设备（专营除外）、普通机械、电器机械、建筑

及装饰材料零售兼批发；承接通信工程安装及设计；组织科技产品展示活动；仓

储服务；发布路牌、灯箱、霓虹灯、电子显示屏等户外广告、广告设计制作；建

设项目的建设管理、代理、工程项目管理、服务、咨询服务；各类工程项目的建

设、移交；各类工程项目的建设、运营、移交；各类工程项目施工的承包。 

8、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14年12月31日，东湖高新经审计的总资产：1,348,065.56万元，净资

产：151,728.97万元；2014年1-12月营业收入：745,120.08万元；净利润：

29,564.77万元。 

截至2015年9月30日，东湖高新总资产：1,514,385.48万元；净资产：

154,876.42万元；2015年1-9月营业收入：362,257.88万元；净利润：3,725.94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9、股东情况： 

东湖高新（证券代码：600133）于1998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截至2015

年9月30日，其持股5%以上股东为：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21.45%）；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三号（持股7.46%）；武汉长江通信

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5.30%）。 

东湖高新及其持股5%以上股东与公司及本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在产权、业

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园博园置业基本情况 

注册号：420104000145548；名称：武汉园博园置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汤国强；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成立日期：2012 年 11 月 8 日；住所：武

汉市硚口区长丰街长丰村特 6号；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  

2、历史沿革及股权结构 

园博园置业为公司 2012年 11 月设立的全资子公司。2014年 2月，根据公司第

六届董事第五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司、园博园置业与长城嘉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长城嘉信”）及其它相关方共同签订《合作框架协议》，由长城嘉信通过湖

北银行江岸支行（以下简称“湖北银行”）向园博园置业提供贷款。具体方案为：



 

长城嘉信作为资金提供方，通过湖北银行向园博园置业提供为期 36 个月（自 2014

年 2月 18日起至 2017年 2月 18 日止）总额为 9.76亿元的委托贷款借款，公司以

持有的园博园置业52%股权向湖北银行设定股权质押，同时将持有的园博园置业48%

股权以 2,4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长城嘉信。协议约定，委托贷款本息全部归还之日，

公司将按照 2,400万元的价格向长城嘉信回购其持有的园博园置业 48%的股权。（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4年 2月 14日披露于指定媒体的《关于子公司融资相关事

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16） 

根据上述融资担保安排，园博园置业股权结构于 2014年变更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600 52 

2 长城嘉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400 48 

合计  5,000 100 

3、所属项目地块情况 

园博园置业于 2014年 3月以挂牌方式竞得武汉市硚口区长丰村编号为 P（2014）

014 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成交面积 137,835.18平方米，成交价款总额 159,270

万元（包含挂牌土地对应城中村综合改造成本；政府土地收益、土地出让金、水土

保持设施补偿费和土地登记费）。该地块位于武汉市硚口区长丰村，规划用途为住

宅、商服用地；规划容积率为 4.23-6.87；计容面积 691,100平方米。 

目前项目地块拆迁已经完成，尚未进行开发建设，也未对外销售或收取意向购

房人的诚意金、定金等款项。 

4、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园博园置业经审计的总资产：114,747.56 万元，净

资产：4,972.07万元；2014年度营业收入 0万元，净利润-24.98万元。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园博园置业经审计的总资产：106,174.06 万元，净

资产：4,978.81万元；2015年度营业收入 0万元，净利润 6.74 万元。 

5、其他情况 

（1）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第五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司以持有的园博园置业 52%

的股权为园博园置业融资提供质押担保，公司和全资子公司名流置业武汉江北有限

公司及董事长刘道明先生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东磁投资有



 

限公司以部分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 

（2）园博园置业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美好锦程置业有限公司融资 4 亿元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起始日为：2014年 12月 30日至 2017 年 12月 20日。 

除上述事项外，标的公司不存在其它抵押、质押情况，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

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不存在其它担保或

委托理财等情形。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交易各方： 

转让方（甲方）：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受让方（乙方）：武汉东湖高

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目标公司：武汉园博园置业有限公司 

2、股权转让及对价支付： 

甲方将其持有目标公司 52%的股权转让给乙方；对应股权转让款 2,600万元；

乙方已于 2016年 2月 4日将上述股权转让款支付给甲方。 

3、工商登记及股权交割： 

甲方负责于 2016 年 2 月 29 日前解除所有股权转让之限制（目标股权的质

押），负责协调目标公司的股东会依法做出一致同意本协议项下股权转让的有关

决议。 

甲乙双方分别提供相应的手续和文件，由目标公司申请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于 2016年 2月 29日前将股权过户登记在乙方名下。 

 

五、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2016年 2月 4日，园博园置业与东湖高新签订《借款合同》，由东湖高新向

园博园置业提供借款 4.74 亿元，用于资助园博园置业项目的投资开发。借款期

限为自借款实际支付之日至 2016 年 2月 29日；年利率 15%；担保方式为公司控

股股东名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上述 4.74 亿元的借款本金及利息、违约金、诉

讼费（仲裁费）、律师费等承担连带偿还保证责任。 

 

六、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符合公司经营策略。股权转让后，公司不再将园博园置业纳入



 

合并报表范围。本次转让价格依据园博园置业经审计的净资产按股权比例确定，

本次交易将增加公司2016年度投资收益约11万元。下一步，公司将与东湖高新继

续就园博园置业所属项目地块的开发事项进行合作，以继续增强公司品牌竞争

力，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公司将继续关注本次交易事项的后续进展，严格遵守《证券法》、《公司法》

等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七、备查文件 

1、《股权转让协议》、《借款协议》； 

2、公司总裁办公会决议。 

 

特此公告。 

 

                                         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2月6日 




